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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商发〔2016〕21号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郑商所将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的试点工作。期货保税交割

配套制度——《郑州商品交易所保税交割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已

经郑商所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通讯会议审议通过，并报中国证监

会备案，现予以公布，自 2016 年 4 月 25 日起实施。期货保税交

割试点工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试点品种：甲醇。 

二、试点区域：张家港保税港区。 

三、指定保税交割仓库：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港务有限公

司。该指定保税交割仓库自 2016 年 4 月 25 日起接受并办理甲醇

期货保税标准仓单相关业务。保税标准仓单仓储费、出入库费用

等交割相关费用与现行含税标准仓单相同。 

四、保税交割结算价计算公式及相关参数按照附件 2 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 附件：1.《郑州商品交易所保税交割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 

2. 保税交割结算价计算公式及相关参数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郑州商品交易所  

     2016 年 1 月 2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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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保证郑州商品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交易所”）期

货保税交割业务的正常进行，规范交割行为，根据《郑州商品交

易所交易规则》，制定本细则。 

  第二条 交易所期货保税交割业务按本细则进行，交易所、

会员、客户、指定保税交割仓库（以下简称保税交割仓库）及指

定质检机构办理与期货保税交割有关的各项业务，应当遵守本细

则。 

  第三条 期货保税交割是指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

场所内处于保税监管状态的、期货合约所载商品作为交割标的物

进行期货交割的过程。 

  第四条 保税交割适用于滚动交割、最后交易日集中交割、

期转现交割和转让等。 

  第五条 保税交割仓库是指经交易所指定的、具有保税功能、

履行期货保税交割的地点。 

第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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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本细则所称含税标准仓单、含税交割结算价是指《郑

州商品交易所章程》、《郑州商品交易所交易规则》及有关实施

细则中的标准仓单、交割结算价。 

第二章 保税标准仓单的注册 

第八条 保税标准仓单的交割预报、入库和注册除按《郑州

商品交易所标准仓单及中转仓单管理办法》办理外，客户还应提

供相应的货权凭证、商检证书以及其他海关单证。 

第九条 出入库费用、仓储费标准等遵循《郑州商品交易所

期货交割细则》中的相关规定。 

第三章 保税标准仓单的流通 

第十条 保税标准仓单在有效期内可用于实物交割、期转现、

转让、作为保证金和折抵等。保税标准仓单的有效期在相应期货

品种含税标准仓单有效期的基础上顺延 5 个交易日。 

第十一条 保税标准仓单可作为保证金。交易所以保税标准

仓单作为保证金办理日前一交易日该保税标准仓单对应品种最

近交割月期货合约结算价扣除进口增值税和进口关税后的数额

为基准计算价值。具体流程按照《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结算细则》

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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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保税标准仓单折抵和含税标准仓单折抵的业务流

程一致，具体按照《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结算细则》相关规定办

理。 

第十三条 保税标准仓单可在注销并办理报关完税手续后申

请注册普通含税标准仓单。 

第四章 保税交割结算、发票流转及违约处理 

第十四条 保税交割的结算、发票流转及买卖双方违约的认

定和处理等流程按照《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细则》办理，本

章有特别规定的按照本章规定条款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交割配对后，卖方相应的保税标准仓单予以冻结，

相应的交易保证金暂不予释放。 

第十六条 交割日上午 9 时前买方应当补齐按照交割结算

价计算的全额货款的差额。 

第十七条 保税交割的货款结算按下列程序办理： 

（一）保税标准仓单的交割货款根据交割数量、交割结算价

和升贴水等计算。 

（二）交割日闭市后，交易所向卖方开具报关所需的保税交

割结算单和保税标准仓单持有清单。保税交割结算单包括买卖双

方客户名称、会员单位名称、交割仓库名称、实际数量、保税交

割结算价以及保税升贴水等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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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卖方应以保税交割结算单上注明的保税交割结算价加

上保税升贴水作为成交价格向海关申报，及时完成报关手续，并

按规定向买方交付增值税专用（普通）发票。 

  保税交割结算价＝［（含税交割结算价－相关费用）/（1

＋进口增值税税率）－消费税］/（1＋进口关税税率） 

  保税升贴水=［升贴水/（1＋进口增值税税率）］/（1＋进

口关税税率） 

  保税交割货款＝（保税交割结算价＋保税升贴水）×保税交

割数量 

  以上公式适用于消费税从量计征、关税从价计征的期货品种，

公式中升贴水为考虑交割品级、品质和仓库地区分布等因素对交

割结算价进行的调整。公式中升贴水及相关费用由交易所另行公

告。 

遇国家税收政策调整的，交易所可对保税交割结算价的计算

公式进行调整，并适时予以公布。 

（四）货款划转和仓单过户应在卖方办理完报关手续后进行。

同时，该批保税标准仓单交割后经审核变更为普通含税标准仓单。 

第十八条 对实行保税交割的期货品种，交易所在交割月配

对日闭市后，同时公布当日合约含税交割结算价和保税交割结算

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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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卖方应按下列流程办理报关手续、开具增值税发

票： 

（一）报关期内，即自交割日（不含该日）起 7 个交易日内，

卖方应当凭保税交割结算单、保税仓单持有清单以及其他单证完

成报关手续，逾期未完成视为交割违约。 

（二）报关期结束后的 7 个交易日内，卖方应向买方开具增

值税专用（普通）发票。延迟 1 至 10 日（公历日）交付增值

税专用（普通）发票的，卖方应当每天支付按交割结算价计算的

货款金额 0.5‰的滞纳金；超过 10 日（公历日）仍未提供增值

税专用（普通）发票的，视为拒绝提供增值税专用（普通）发票，

按《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细则》的有关规定处理。 

发生上述违约行为的，卖方应当根据《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

交割细则》按交割结算价计算的货款金额的规定比例支付违约金。

如因海关或其他政策性原因导致卖方报关延迟完成和增值税专

用（普通）发票延迟交付的，货款划转及仓单过户顺延办理，卖

方无需支付相应的滞纳金，也不作违约处理。 

第二十条 非经配对交割实现的保税标准仓单货权转让，交

易所不开具保税交割结算单，货款结算及票据流转由会员或客户

自行协商办理。该笔保税仓单报关的完税价格由海关根据有关规

定进行审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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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保税期货转现货 

第二十一条 保税期货转现货（以下简称保税期转现）是指

持有同一交割月份合约的多空双方之间达成现货买卖协议后，变

期货部位为现货部位的交易。 

保税期转现只允许保税标准仓单期转现。 

第二十二条 用保税标准仓单进行期转现，交易所不开具保

税交割结算单，货款结算及票据流转由会员或客户自行协商办理。 

第二十三条 保税期转现办理流程按照《郑州商品交易所期

货交割细则》“期货转现货”一章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六章 保税标准仓单的注销和提货出库 

第二十四条 保税标准仓单注销和提货按照现行的《郑州商

品交易所标准仓单及中转仓单管理办法》办理，本章有特别规定

的按照本章规定条款执行。 

第二十五条 保税标准仓单按照《郑州商品交易所标准仓单

及中转仓单管理办法》注销后，在办理注销货物出库时，提货人

除了凭交易所开具的《提货通知单》验证密码、提货人身份证、

提货人所在单位办理提货手续的证明等材料外还应提供海关放

行单等单证。 

第七章 附则 

 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的解释权属于郑州商品交易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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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未尽事宜，参照《郑州商品交易所章程》、

《郑州商品交易所交易规则》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 第二十八条 本细则自 2016 年 4 月 25 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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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 

一、根据《郑州商品交易所保税交割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保

税交割结算价计算公式如下： 

保税交割结算价＝［（交割结算价－相关费用）/（1＋进口

增值税税率）－消费税］/（1＋进口关税税率） 

二、计算公式中相关参数： 

1、相关费用：即商品进口报关、报检及代理服务费，暂定

为 1 元/吨。 

2、进口增值税税率、消费税、进口关税税率：按照国家相

关税收政策执行。 

三、遇国家税收政策调整的，以上计算公式中的相关税收参

数标准随之调整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
